对被审计单位拒绝、阻碍审计监督检查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财务收支行为的处罚流程图























3.封存有关账册、资料、资产，申请法院冻结存款流程图


















4.通知财政部门和有关部门暂停拨付款项权流程图


















5.对财政财务违法行为的处理流程图
















查询被审计单位及被审计单位以个人名义在金融机构的账户存款权流程图








审计（或专项审计调查）时，对被审计单位拒绝、阻碍审计监督检查行为，审计组应当报告审计机关，审计机关予以审查，决定予以制止和进一步核查、追责





审计组代拟审计处罚决定书





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复核、审理





市审计局告知被审计单位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








提交市审计局审计业务会议审议








按照审计机关审批流程报请局主要负责人签发





向被审计单位和有关人员送达审计处罚决定书








按照规定跟踪检查处罚决定书执行情况











审计（或专项审计调查）时，对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被审计单位严重或重大的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审计组应当报告审计机关，审计机关予以审查，决定予以制止和进一步核查、追责





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审核审计证据、审计记录





审计组起草审计报告





将审计组的审计报告征求被审计对象意见





项目计划执行单位代拟审计报告、审计决定书





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复核、审理





市审计局告知被审计单位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








符合听证条件的





被审计单位要求听证的，政策法规处举行听证会





送达听证告知书





被审计单位不要求听证





提交市审计局审计业务会议审议








制作听证报告书








按照审计机关审批流程报请局主要负责人签发





向被审计单位和有关人员送达审计报告、审计决定书








按照规定跟踪检查审计报告和审计决定书执行情况











在审计实施过程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被审计单位正在或者可能转移、隐匿所持有的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











在审计实施过程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被审计单位正在或者可能转移、隐匿、篡改、毁弃财政收支或者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





报告审计机关








予以制止，并取得审计证据











情节严重或者制止无效的，决定进行封存














审计组所在部门代拟封存通知书














提请审理部门审理

















报请市审计局主要负责人批准




















紧急情况下，审计人员报经市审计局主要负责人口头批准，可以采取必要措施，当场予以封存，再补送封存通知书








向被审计单位送达封存通知书











现场由两名审计人员实施封存














审计人员对有关资料或者资产进行清点，开列封存清单，一式两份，审计人员和被审计单位相关人员核对后签名或者盖章，双方各执一份





封存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7个工作日；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市审计局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7个工作日。封存期限届满，解除封存措施。








在审计实施过程中，发现或接到举报、控告被审计单位正在进行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























报告审计机关























予以制止，并取得审计证据


























制止无效的，决定通知财政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暂停拨付与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直接有关的款项


























审计组所在部门代拟审计报告或审计决定书





























提请审理部门审理
































报请市审计局负责人批准



































向财政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以及被审计单位送达审计报告或审计决定书






































对违法事实、证据等进行审核、复核、审理






































作出处理决定或者作出解除暂停拨付或暂停使用决定






































在审计实施过种中，发现被审计单位存在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





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审核审计证据、审计记录





审计组起草审计报告








将审计组审计报告征求被审计对象意见








项目计划执行单位代拟审计报告、审计决定书








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复核、审理








提请市审计局审计业务会议审议








按照审计机关审批流程报请局长或者分管局长签发








向被审计单位和有关单位送达审计报告、审计决定书








按照规定跟踪检查被审计单位审计报告整改和审计决定执行情况








审计监督过程中，需要查询被审计单位在金融机构的账户，或者有证据证明被审计单位以个人名义存储公款的，审计机关予以审查,决定进一步核查。





初步了解被审计单位金融机构账户情况





初步了解被审计单位以个人名义在金融机构账户存储公款情况





制作协助查询单位账户通知书，按照审批流程报请审计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签发





制作协助查询个人存款通知书，按照审批流程报请审计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签发





审计机关派出两人以上的审计调查组携带协查通知书、执法证件到银行查询情况





审计机关派出两人以上的审计调查组携带协查通知书、执法证件到银行查询情况








